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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第一章会计法律制度会计法：调整经济关系中

各种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一、会计法律制度的构成（1

）会计法律。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 《会计法》,1985.1.21/5.1/2000.7.1。（2）会计行政法

规。是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制定并发布，或者国务院

有关部门拟订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调整经济生活中某些方面

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如国务院发布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条例》、《总会计师条例》；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两条例》 《一准则》（3）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是指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会计法》制定的关

于会计核算、监督、机构和会计人员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

，包括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范、办法、制度会计规章是根

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由财政部制定，并由部门首长签

署命令予以公布的制度办法《四办法》会计规范性文件是指

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并发布的《七制度》、《两规范》、《

两办法》、《一准则》（4）地方性会计法规。二、会计工作

管理体制（一）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

国的会计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

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二）会计制度的制定权限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会计法》制定并公布

。（三）会计人员的管理（1）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

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的，除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外，还应当具备会计师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从事会计工作3年以上经历。（2）

财政部门负责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管

理、会计人员评优表彰奖惩，以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等。（

四）单位内部的会计工作管理单位负责人负责单位内部的会

计工作管理，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负责。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第三节：会计核

算与监督一、会计核算（一）核算的原则：1、客观 2、相关

3、一贯 4、可比 5、及时 6明析 7、重要 8、谨慎 9、配比 10、

实质重于形式 11、历史成本 12、权责发生制 13、划分收益性

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二）会计资料基本要求：1、会计资料（

凭证、账簿、企报）应真实、完整 2、生成、提供虚假会计

资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变造、伪告凭证、账簿，提供

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三）会计年度（自公历1月1起至12

月31日）一会计年度=一会计区间（年、半年、季、月）（四

）记账本位币：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本位币，业务收支以人

民币以外的货币为主的单位，可以选定其中一种货币为记账

本位币，但编报财务会计报告应折算为人民币（五）会计凭

证（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1、会计核算前提：及时取得原

始凭证 2、只有经审核无误的、会法的原始凭证才能进行账

务处理 3、记账凭证是记账的直接依据。（六）登记会计账

簿：任何单位不得在法定会计账簿之外私设账簿。（七）财

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向

不同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其编制依据应当一

致。（八）财产清查：由账簿记录对财物、货币、债权债务



进行核对（九）会计档案管理：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负责会计档案工作指导、监督、检查

。二、会计监督（一）单位内部会计监督1、概念：为保护财

产安全、提高管理水平，在单位内部进行相互制约、监督的

方制度和方法。2、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主体和对象内部会计监

督的主体是各单位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内部会计监督的

对象是单位的经济活动。3、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基本要

求（1）人员职责权限应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2）

重大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3）

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4）对会计资

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4、会计机构和

会计人员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中的职权（1）对违法事项，有

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2）不符事项有权自行

处理的，应当及时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

人报告，请求查明原因。（二）会计工作的政府监督 1、概

念：财政部门代表国家对单位和相关人员的会计行为实施监

督检查，及对发现的违法会计行为实施的行政处罚。 2、会

计工作的政府监督主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为各单位

会计工作的监督检查部门，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

管、保险监管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和

权限，可以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 3、财政部

门实施会计监督的对象和范围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的

对象是会计行为，并对发现的有违法会计行为的单位和个人

实施行政处罚。4、财政部门对各单位下列事项实施监督：

（1）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2）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

整；（3）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4）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具备会计从业资格。

国务院财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依法对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协会进行监

督、指导。财政部门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程序和

内容进行监督。（三）会计工作的社会监督1、概念：主要是

指由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对委托单位的

经济活动进行的审计、鉴证的一种监督制度。单位和个人检

举违反《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也属

于会计工作社会监督。2.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

所业务范围（1）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2）验资，出具

验资报告；（3）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

务，出具有关报告；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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